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  

第 1 0 1 7 7 號附件 V   

申述的摘要及規劃署的回應  

申述編號

S / I - T C V / 1 -  

申述的理據／建議  規劃署的回應  

R 1 及 R 2  支持《東涌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 下稱「草圖」 ) 把稔園村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反 對 把 該 地 帶 改 作 「 靈 灰 安 置

所」用途，因為稔園村一向為認可鄉村，而「靈灰安置所」

用途會對社區和生態造成不良影響。  

備悉。  

R 3  ( a )  關注該區缺乏安老設施。  

( b )  支持發展商在稔園村發展及經營私營靈灰安置所，因為

該村及其周邊地區一直作墓地及存放金塔之用。該區亦

有為數不少的墳墓和墓地，以及歷史悠久的宗教機構，

包括羅漢寺和般若禪寺，這兩間寺院均有作「靈灰安置

所」用途。  

( c )  稔園村的私營靈灰安置所遠離現有民居，故靈灰安置所

用途與稔園的土地用途互相協調，不會對附近居民造成

負面影響 ( 例如在噪音、異味及心理等方面 ) 。  

( d )  在稔園發展私營靈灰安置所可紓緩現時公眾靈灰龕位不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下 稱 「 城 規

會」 ) 文件第 6 . 1 7 至 6 . 2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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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情況，以及支持區內經濟。  

( e )  稔園村的私人土地全部都已售予私人發展商，村民在稔

園村已沒擁有任何土地，因此，村民根本不能在稔園興

建小型屋宇。  

建議  

(i) 把第 6 7 區由「住宅 ( 丙類 ) 2 」地帶改劃作「機構或社

區」用途，以興建安老院 ( 包括日間安老設施 ) ，照顧區

內長者。  

(ii) 把稔園村的私人土地改劃作「機構或社區」用途。  

R 4  ( a )  鑑於社區人口老化，以及公營安老設施短缺，故此關注

區內缺乏安老設施的問題。  

( b )  支持發展商在稔園村發展及經營私營靈灰安置所，因為

該村及其周邊地區一直作墓地及存放金塔之用。  

( c )  認為稔園村的私營靈灰安置所與稔園的土地用途互相協

調，不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 d )  認為在稔園發展私營靈灰安置所可紓緩現時公眾靈灰龕

位不足的情況、滿足東涌新市鎮的未來需求，以及支持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1 7 至 6 . 2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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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經濟。  

建議  

(i) 把第 6 7 區由「住宅 ( 丙類 ) 2 」地帶改劃作「機構或社

區」用途，以興建安老院及附屬設施，為長者提供護老

服務。  

(ii) 把稔園村的私人土地改劃作「機構或社區」用途。  

R 5  ( a )  支持在東涌稔園發展靈灰安置所  

( b )  稔園村的私營靈灰安置所遠離現有民居，故靈灰安置所

用途與稔園的土地用途互相協調，不會造成負面的環境

影響 ( 例如在噪音、異味及心理等方面 ) 。  

( c )  應支持發展私營靈灰安置所，因其所提供的龕位可滿足

市民的需求。  

建議  

把稔園村的私人土地改劃作「機構或社區」用途。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1 7 至 6 . 1 9 段。  

R 6  ( a )  支持在東涌稔園發展私營靈灰安置所，因為該村及其周

邊地區一直作墓地及存放金塔之用。  

( b )  稔園村的私營靈灰安置所遠離現有民居，故靈灰安置所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1 7 至 6 . 1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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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與稔園的土地用途互相協調，不會對環境造成負面

影響。  

( c )  應支持發展私營靈灰安置所，因其所提供的龕位可滿足

市民的需求。  

建議  

把稔園村的私人土地改劃作「機構或社區」用途。  

R 7  ( a )  反對「鄉村式發展」地帶涵蓋稔園村及稔園村現有的私

營靈灰安置所發展項目。  

( b )  私營靈灰安置所在涵蓋該區的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刊憲前

已開始營運，應視為現有用途。  

( c )  稔園村及其周邊地區一直作墓地及存放金塔之用。該村

及 其 周 邊 地 區 的 鄉 郊 特 色 應 適 合 作 「 靈 灰 安 置 所 」 用

途。該區亦有相當數量的墳墓和墓地，以及歷史悠久的

宗教機構，包括羅漢寺和般若禪寺，這兩間寺院均有作

「靈灰安置所」用途。  

( d )  稔園村的私營靈灰安置所遠離現有民居，故「靈灰安置

所」用途與稔園的土地用途互相協調，不會對該區的生

態、自然環境及鄉郊特色造成負面影響。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1 7 至 6 . 2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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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認為「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沒有反映現況，因

為稔園村並無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村內亦無私人

土地或政府土地可供興建小型屋宇。  

建議  

把稔園村的靈灰安置所由「鄉村式發展」地帶改劃作「機構

或社區」用途，以作「靈灰安置所」用途及其他服務社區的

用途 ( 例如安老院及宗教機構 ) 。  

R 8  關注全港人口老化，公營安老設施短缺，缺乏為長者提供的

支援服務。  

建議  

把第 6 7 區由「住宅 ( 丙類 ) 2 」地帶改劃作「機構或社區」用

途，以發展社區護理和長者支援服務，包括長者社區護理服

務、老人中心、日間護理中心、護養院及安老院等。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2 0 及 6 . 2 1 段。  

R 9  ( a )  反對把思親園及靈灰安置所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因此舉或會影響申述人在其土地上的利益。  

( b )  表明申述人無意在其土地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准許

的任何用途。  

( c )  思親園數十年來一直用作靈灰安置所。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1 7 至 6 . 1 9 及

6 . 4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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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關注草圖的規劃可能對該區的生態構成威脅。  

R 1 0  ( a )  反對未來鐵路站 5 0 0 米範圍內一些用地的擬議土地用

途，包括把沙咀頭一塊用地 ( 用地 A ) 劃為「政府、機構

或社區」地帶、「休憩用地」地帶及「海岸保護區」地

帶，以及把位於松逸街及松滿路交界處附近的一塊用地

( 用地 B ) 劃為「海岸保護區」地帶和「其他指定用途」

註明「雨水滯留及處理池」地帶。  

( b )  關注草圖的界線並非沿沙咀頭海岸線而劃，以及東涌河

河口西岸的紅樹林地區沒有納入草圖範圍內，會令有關

地區得不到妥善的規劃管制保護。從土地行政、生態保

護及規劃的角度而言，東涌河河口西岸的私人土地及紅

樹林地區應納入草圖範圍內。  

( c )  關注房屋用地建議的發展密度普遍過低，未有善用稀有

的土地資源，尤其是將會設有公用事業設施和運輸基建

的地區。  

( d )  關注擬議鐵路站 5 0 0 米範圍內的擬議土地用途違反草

圖夾附的《說明書》所述的「運輸主導發展」概念。該

些在 5 0 0 米範圍內的用地所容納的人口太少。把較遠

離鐵路站的地方的建築物高度及發展密度定得較高，並

不能為眾多人口提供便利，例如讓市民較易到達公共交

通及社區設施。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3 4 至 6 . 3 7 、

6 . 3 9 至 6 . 4 2 及 6 . 6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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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把擬議鐵路站西面的未發展用地作中密度的住宅及／或

商業發展，可成為朝氣蓬勃的活動樞紐，增添該區的特

色。  

( f )  申述人關注，從社會經濟角度而言，「東涌新市鎮擴展

研究」 ( 下稱「東涌研究」 ) 就東涌西建議的可建單位總

數，會產生公共房屋過度集中的情況，因為東涌西現時

已 經 有 逸 東 邨 及 在 第 3 9 區 的 既定 的 公 共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 而 公 共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所 採 用 的 發 展 密 度 又 相 對 較

高。  

( g )  關注第 3 9 、 4 2 及 4 6 區三個擬議／既定的公共房屋發

展項目的建築物較高，但東涌谷的擬議私人住宅用地的

建築物則遠較低矮，令建築物形貌呈不對稱狀，偏離了

東涌研究就東涌西建議的城市設計概念。  

( h )  關注擬建的排水系統設有露天雨水滯留及處理池，須佔

用的土地面積極廣，缺乏充分理據支持。認為擬議河畔

公園及河溪緩衝區足以保護該河。若須增加蓄洪量，應

將雨水滯留池闢建於休憩用地下，以便善用住宅發展區

的土地。  

建議  

(i) 修訂草圖的界線，把沙咀頭的紅樹林區 ( 第 9 6 A 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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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納入草圖範圍，並將之劃為「海岸保護區」地帶。  

(ii) 用地 A ：調整第 3 6 A 及 3 6 B 區的「政府、機構或社

區」地帶、第 3 6 E 區的「休憩用地」地帶和第 9 8 A 區

的「海岸保護區」地帶的範圍，以及在「政府、機構或

社區」地帶內劃設兩幅非建築用地，並將「分層住宅」

用途列入「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註釋》的第二

欄用途。  

(iii) 用地 B ：把第 4 5 D 區的「其他指定用途」註明「雨水

滯留及處理池」地帶和第 9 8 D 區的「海岸保護區」用

地，分別改劃為「住宅 ( 丙類 ) 2 」地帶 ( 地積比率為 1 倍

及最高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2 0 米 ) 及「其他指定

用途」註明「河畔公園」地帶。  

(iv) 把第 8 0 區的「休憩用地」改劃為「休憩用地 ( 1 ) 」地

帶，並在草圖中「休憩用地 ( 1 ) 」地帶的《註釋》內，

把「雨水滯留及處理池」用途列為第一欄用途。  

R 1 1  ( a )  大致支持草圖。  

( b )  支持在第 6 1 A 區劃設「住宅 ( 丙類 ) 2 」地帶，因為該處

位於擬議鐵路站 5 0 0 米範圍的邊緣，而且將可由擬建

的 L 2 4 公路直達。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9 至 6 . 3 2 、

6 . 3 4 、 6 . 3 5 、 6 . 4 3 至 6 . 4 6 、

6 . 5 4 及 6 . 5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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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應提高未來鐵路站 5 0 0 米範圍內的住宅發展項目的密

度，以符合「運輸主導發展」的概念和政府要增加房屋

供應的政策。  

( d )  關注廣泛地方被劃為「其他指定用途」註明「雨水滯留

及處理池」地帶，當局須進一步解釋為何在東涌谷內預

留逾兩公頃土地作此用途。  

( e )  認同設立河畔公園，因為此舉可保護東涌谷的自然環境

和生態。  

( f )  須檢討東涌谷的擬議道路系統及石門甲的公共運輸交匯

處 的 容 量 ／ 規 模 ， 以 改 善 東 涌 谷 對 內 和 對 外 的 接 駁 交

通。  

( g )  沒有足夠商業及社區設施供日後的居民使用，不符合新

市鎮自行持續發展的概念。  

 

建議  

(i) 把 第 6 0 區 由 「 住 宅 ( 丙 類 ) 2 」 地帶 改 劃 為 「 住宅 ( 丙

類 ) 1 」地帶，並相應增加最高地積比率和建築物高度限

制。  

(ii) 把非必要用作「其他指定用途」註明「雨水滯留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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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用途的地方改劃為其他合適的土地用途地帶，以便

更善用稀有的土地資源。  

(iii) 把擬議的河畔公園與東涌河西段一帶的「自然保育區」

用地連接起來，作為河畔公園的延伸部分，以長期保育

東涌河，並發展成為一個生態公園。  

(iv) 政府應收回劃為「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河畔公園」地

帶 及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的 私 人 土 地 ， 並 承 擔 管 理 責

任。  

(v) 彈性處理「住宅 ( 丙類 ) 」地帶，容許在地帶內發展「商

店及服務行業」用途。  

(vi) 刪除第 6 0 及 7 1 A 區的非建築用地。  

R 1 2  ( a )  反對把一些私人土地劃入「自然保育區」地帶。  

( b )  反 對 把 牛 凹 村 原 有 可 建 屋 範 圍 ( 即 「 鄉 村 範 圍 」 ) 劃 入

「自然保育區」地帶，因為這樣會扼殺發展空間，剝奪

原居民的權利。  

建議  

擴大牛凹村的村界範圍。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2 2 及 6 . 2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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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3  建議  

「擴大侯王宮的範圍」 ( 把侯王宮附近第 3 6 D 、 3 6 E 及 9 8 A

區的部分「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休憩用地」地帶及

「海岸保護區」地帶改劃為「商業」地帶 ) 。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2 8 段。  

R 1 4  供大澳䃟頭村村民使用的現有墓地劃為「綠化地帶」會影響

該墓地。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2 4 段。  

R 1 5 至 R 1 7  ( a )  不宜發展低密度私人住宅。  

( b )  東涌谷的發展項目無助改善經濟，亦無助區內以低技術

勞工為主的居民就業。  

( c )  發展有機農業。  

( d )  借助東涌谷鄰近機場的地利優勢，建立本地有機農產品

品牌，經機場外銷出口。  

( e )  政府應收回私人土地，讓市民發展農業。  

( f )  發展本地農業可減少依賴進口食品供應，並可為低技術

工 人 提 供 更 多 原 區 就 業 機 會 ， 盡 量 減 低 跨 區 交 通 的 需

要。  

( g )  在東涌及機場預留土地收集廚餘，以減低肥料成本。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2 5 至 6 . 2 7 及第

6 . 3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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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8 、 R 1 9

及 R 2 3  

( a )  關注東涌河兩岸的低密度私人住宅，並認為這些發展項

目不能為香港帶來顯著和可持續的經濟收益。  

( b )  應從整個河流系統來考慮東涌河的生態和價值，只把河

口一帶劃為「海岸保護區」地帶對東涌河的保育作用不

大。  

( c )  關注東涌河谷和「海岸保護區」地帶會變得商業化，導

致環境污染。  

( d )  東涌谷是香港僅餘幾個天然河谷之一，當地有不同種類

的 樹 、 大 大 小 小 的 農 地 、 濕 地 、 紅 樹 林 ， 生 物 種 類 繁

多。發展東涌河谷的上流和中流地帶，會直接影響生物

的多樣性和村民的生活質素。  

( e )  質疑有否為草圖進行環評和會否對落實／建築方法加以

管制。  

( f )  關注低密度私人住宅發展會令該區的私家車數量增加，

導致環境污染，破壞自然環境。  

( g )  不可接受把自然景色的地方改作泊車用途。  

( h )  關注石榴埔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日後的發展項目會破

壞自然環境和螢火蟲的生境。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2 7 、

6 . 3 8 、 6 . 4 7 、 6 . 4 8 、 6 . 5 7 、

6 . 5 9 及 6 . 6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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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東涌谷的天然景致吸引廣大巿民和東涌居民經常前往該

處遊覽，不應為興建私人住宅而破壞當地社區和生態價

值高的地方。政府應保持河谷的天然景觀，並鼓勵巿民

到東涌河和東涌谷遊覽，享受那裏的天然環境，以舒展

身心。  

( j )  發展有機農業區，令東涌成為一個「零廢」新市鎮。  

( k )  在東涌及機場預留地方收集廚餘，從源頭減廢。  

( l )  經處理的廚餘可作為肥料供東涌谷的有機農場使用，這

樣可減少棄置於堆填區的廚餘量。  

( m )  借助東涌谷鄰近機場的地利優勢，建立本地有機農產品

品牌，經機場外銷出口。  

( n )  巿民對本地有機農產品有一定需求。具體而言，東涌谷

的本地有機農產品可銷售予東涌巿中心和東涌擴展區現

有和未來的私人住宅居民，以支持地區經濟發展。  

( o )  發展本地農業可減少依賴進口食品供應，並可為低技術

工 人 提 供 更 多 原 區 就 業 機 會 ， 盡 量 減 低 跨 區 交 通 的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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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當局應善用東涌谷的生態作教育用途，如建立生態教育

營地，並利用東涌谷的農地和果林生產本地農作物，以

發展地區經濟。  

( q )  建立設有單車徑網絡的低碳和「無車」社區，參考其他

國 家 的 做 法 ， 在 港 鐵 站 和 巴 士 站 提 供 公 共 單 車 租 賃 服

務，並參考馬灣和愉景灣禁示使用私家車的做法，鼓勵

巿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R 2 0 及 R 2 1  ( a )  應從整個河流系統來考慮東涌河的生態和價值，只把河

口一帶劃為「海岸保護區」地帶對東涌河的保育作用不

大。  

( b )  關注東涌河谷和「海岸保護區」地帶會變得商業化，導

致環境污染。  

( c )  發展本地農業可減少依賴進口食物供應，並可為低技術

工人提供更多原區就業機會。  

( d )  當局應善用東涌谷的生態作教育用途，並利用當地的農

地和果林生產本地農作物，以發展地區經濟。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 6 . 4 7 、

6 . 5 7 及 6 . 5 9 段。  

R 2 2 及 R 3 8  ( a )  關注東涌河兩岸的低密度私人住宅發展項目。  

( b )  關注低密度私人住宅發展會令該區的私家車數量增加，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2 8 、

6 . 3 8 、 6 . 4 7 及 6 . 6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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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環境污染，破壞自然環境。  

( c )  發展有機農業。  

( d )  廚餘循環再用。  

( e )  巿民對本地有機農產品有一定需求。具體而言，東涌谷

的本地有機農產品可銷售予東涌巿中心和東涌擴展區現

有和未來的私人住宅居民，以支持地區經濟發展。  

R 2 4  ( a )  關注東涌河和東涌谷的天然生態受損。  

( b )  關注石榴埔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日後的發展項目會破

壞自然環境和螢火蟲的生境。  

( c )  東涌谷的天然景致吸引廣大巿民和東涌居民經常前往該

處遊覽，不應為興建私人住宅而破壞當地社區和生態價

值高的地方。政府應保持河谷的天然景觀，並鼓勵巿民

到東涌河和東涌谷遊覽，享受那裏的天然環境，以舒展

身心。  

( d )  發展本地農業可減少依賴進口食物供應，並可為低技術

工人提供更多原區就業機會。  

( e )  當局應善用東涌谷的生態作教育用途，並利用東涌谷的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2 7 、 6 . 3 8 、第

6 . 4 7 、 6 . 4 8 及 6 . 5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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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和果林生產本地農作物，以發展地區經濟。  

( f )  建 立 設 有 單 車 徑 網 絡 的 低 碳 社 區 ， 參 考 其 他 國 家 的 做

法，在港鐵站和巴士站提供公共單車租賃服務，鼓勵巿

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R 2 5  ( a )  反對進一步發展東涌及加入新的住宅發展區。  

( b )  東涌有很多具生態價值之處，尤其是田心及東涌沙灘，

當地是香港最珍貴和重要的海草床棲地之一。  

( c )  關注東涌河一帶的發展項目會對東涌的海洋生態造成影

響，包括海馬的生境。  

( d )  關 注 政 府 任 由 甚 至 鼓 勵 非 法 傾 倒 廢 料 、 挖 土 及 其 他 行

為。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4 7 及 6 . 6 1 段。  

R 2 6  反對影響生態。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4 7 段。  

R 2 7  拯救中華白海豚，擱置東涌的發展計劃。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4 7 段及另作的

回應如下﹕  

中華白海豚所受影響  

東涌新市鎮擴展區的經核准環評

報 告 已 妥 為 評 估 及 處 理 有 關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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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關於中華白海豚受到生態影

響，漁護署署長表示，東涌東擬

議 的 填 海 範 圍 ( 在 草 圖 涵 蓋 的 土

地 範 圍 以 外 ) 屬 生 態 價 值 較 低 的

沿岸生境，中華白海豚甚少在該

範圍活動。此外，建議採取的主

要緩解措施包括建造生態海岸線

及 減 少 施 工 期 間 的 海 上 交 通 流

量，以便把已確定的影響減至可

接受水平。  

R 2 8  ( a )  支持制定法定圖則，並同意草圖的一般規劃意向，將鄉

村 式 發 展 集 中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 「 綠 化 地

帶」、「自然保育區」地帶和「海岸保護區」地帶按一

般推定不宜進行發展；以及「自然保育區」地帶和「海

岸保護區」地帶不得作臨時用途／發展。  

( b )  歡迎將第 9 6 D 區、位於牛凹以西和石門甲以北的現存

風水林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惟對餘下風水林並無

劃為適當的土地用途地帶以防林內進行發展和出現惡意

破壞生態行為表示失望。  

( c )  關注東涌河、東涌谷及東涌灣的生態系統所受的影響；

與 四 周 不 協 調 的 發 展 和 惡 意 破 壞 的 行 為 可 能 會 變 本 加

厲；田心及黃龍坑仍未受到保護；住宅及商業發展會威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4 7 、 6 . 5 1 、

6 . 5 3 至 6 . 5 6 、 6 . 5 8 、 6 . 5 9 、

6 . 6 5 、 6 . 6 6 及 6 . 6 9 段 及 另 作 的

回應如下﹕  

施工期的不良影響  

施工期內，工地監察小組將會監

督工程，以期盡量減輕對附近地

區 的 滋 擾 ， 包 括 空 氣 和 噪 音 污

染，並會密切監察施工情況，以

防承建商有舞弊行為。此外，承

建商須提交廢料管理計劃，闡述

所採取的良好工地作業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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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東涌谷、東涌河和東涌灣的水質、生態系統和景觀，

以及具全球保育價值的物種；道路網對環境和生態的負

面影響。  

( d )  關注第 6 0 區及第 7 1 A 區內兩幅非建築用地會被闢作道

路，對毗鄰的「海岸保護區」地帶及「自然保育區」地

帶構成威脅。  

( e )  採取「先保育，後發展」的策略以保護河道源頭，並盡

早落實環保和保育土地用途。  

( f )  關注工程車輛和機械會破壞環境，東涌谷和東涌灣應實

施交通管制。  

( g )  關注該區的發展壓力，當局應採取多方面的措施以緩解

發展帶來的影響，包括 ( i ) 避免在東涌河谷發展住宅及

工業用地； ( i i ) 規劃土地用途時應盡量保存植被和避免

以 混 凝 土 覆 蓋 大 面 積 土 地 ， 讓 雨 水 可 滲 入 土 地 ； 以 及

( i i i ) 對 東涌 河兩旁 的 違法 傾倒 廢料 、 違例 車路 和違 例

發展加强執法。  

( h )  關注通往生態易受影響地方的非必要道路 ( 如橫跨東涌

河的 L 2 8 道路 ) 及第 8 4 區橫跨東涌河的現有違法道

路。  

及盡量減少運輸廢料車程次數的

減廢措施等。對於關注會出現傾

倒東涌日後發展項目的拆建廢料

情況，東涌研究已評估施工期間

可能產生的建築和拆卸廢物。當

局 會 採 取 策 略 性 緩 解 措 施 ( 包 括

盡可能在工地把廢料分類、重用

拆 建 物 料 等 ) ， 以 盡 量 減 少 須 在

工地以外處置的過剩物料 。當局

亦會實施工程合約訂明的運載記

錄制度，確保承建商會妥善記錄

和核實棄置的拆建物料，以免承

建商在東涌非法傾倒和堆填拆建

物料。為更妥善監察施工期間工

地的拆建物料會否被非法傾倒和

堆 填 ， 當 局 會 成 立 一 隊 監 察 小

組，定期巡視工地，並向環保署

匯報可疑個案。  

有關部門會在東涌西工程項目的

詳細設計階段，探討可否早日落

實環保措施和劃設保育地帶。  



-  1 9  -  

( i )  政府應收回東涌河谷的所有私人地段，以設立由政府管

理的河流自然公園，為整個河谷和河口闢設有關防洪、

環保和保育的基礎設施。  

建議  

(i) 為田心及黃龍坑制訂新的發展審批地區圖或把該兩個地

區納入為郊野公園的擴建部分。  

(ii) 把東涌河及黃龍坑的河道、河岸和支流兩旁 3 0 米範圍

內的地方、東涌河口和東涌灣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  

(iii) 把所有風水林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iv) 把第 3 8 A 區的公共交通交匯處重置於東涌市中心地區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第 1 0 7 區的「政府、機構或社區」

地帶或第 3 9 區的「住宅 ( 甲類 ) 1 」地帶，並將班灰蜻

的生境納入河畔公園或其他合適的保育地帶。  

(v) 對多個土地用途地帶的《註釋》及草圖說明頁作以下修

訂﹕  

－  禁止 ( i ) 進行河道改道、填土／填塘或挖土工程； ( i i )

對 現 有 用 途 作 出 會 對 該 區 有 負 面 影 響 的 實 質 改 變 ；

( i i i ) 不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所訂的用途； ( i v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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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育區」地帶和「海岸保護區」地帶及農地作

「小食亭」用途； ( v ) 在水道 3 0 米範圍內翻建的小型

屋宇闢設化糞池； ( v i ) 在「自然保育區」地帶和「海

岸 保 護 區 」 地 帶 進 行 臨 時 用 途 ／ 發 展 ； 以 及 ( v i i )

「露天貯物及港口後勤」土地用途；  

－  優先考慮可改善該區生態的改動及╱或修改現有用途

的申請；以及  

－  任何會影響水道的實際狀況和生態的水道保養／維修

工程和排水工程，必須取得相關政府部門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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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9  ( a )  關注東涌規劃人口增加對東涌整體承受力的影響，特別

是空氣質素、就業機會、陸上及海洋生態基線調查和生

物多樣性。  

( b )  關注東涌谷內與周邊不協調的發展和破壞環境的行為，

以及在石門甲傾倒廢料的活動。  

( c )  關注東涌谷及附近劃設住宅用途地帶的影響，以及對東

涌谷的景觀、水文系統、生態、通風及景觀廊影響所及

的情況。  

( d )  關注擴大石榴埔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以涵蓋周邊原擬

劃為「農業」地帶的土地，此舉未為環評報告所支持。  

( e )  支持環保團體聯合提交的申述書。  

( f )  應制訂全面大嶼山發展計劃，就整個大嶼山進行陸上及

海洋生態基線研究。  

( g )  遵守《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原則。應從整個河流系統來

評估生態價值。  

( h )  關 注 對 現 存 及 潛 在 違 例 用 途 和 惡 意 破 壞 生 態 行 為 的 管

制。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2 7 、

6 . 2 9 、 6 . 3 0 、 6 . 3 2 、 6 . 4 7 、

6 . 4 9 、 6 . 5 8 、 6 . 6 1 、 6 . 6 2 、

6 . 6 4 、 6 . 6 7 、 6 . 6 8 及 6 . 6 9 段 ，

以及另作的回應如下﹕  

施工期的不良影響  

施工期內，工地監察小組將會監

督工程，以期盡量減輕對附近地

區 的 滋 擾 ， 包 括 空 氣 和 噪 音 污

染，並會密切監察施工情況，以

防承建商有舞弊行為。此外，承

建商須提交廢料管理計劃，闡述

所採取的良好工地作業模式，以

及盡量減少運輸廢料車程次數的

減廢措施等。對於關注會出現傾

倒東涌日後發展項目的拆建廢料

情況，東涌研究已評估施工期間

可能產生的建築和拆卸廢物。當

局 會 採 取 策 略 性 緩 解 措 施 ( 包 括

盡可能在工地把廢料分類、重用

拆 建 物 料 等 ) ， 以 盡 量 減 少 須 在

工地以外處置的過剩物料 。當局

亦會實施工程合約訂明的運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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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在其他工程進行前，盡早落實草圖擬議的環保和保育土

地用途。  

( j )  當局已制訂一項新政策，確保本港農業可持續發展。城

規會應保留優質農地以支持這項新政策，促進本土經濟

持續發展。  

( k )  發展廚餘循環再用系統，回收東涌及機場的廚餘，從源

頭減廢。經處理的廚餘可作肥料供東涌谷的有機農地使

用。  

建議  

(i) 應採用世界衞生組織新訂的空氣質素指引來評估累積影

響。  

(ii) 為田心及黃龍坑制訂新的發展審批地區圖。  

(iii) 收回東涌河一帶擬作保育及水利防洪用途的土地。  

(iv) 收回私人土地以設立河流自然公園。  

(v) 在東涌谷及東涌灣實施交通管制。  

錄制度，確保承建商會妥善記錄

和核實棄置的拆建物料，以免承

建商在東涌非法傾倒和堆填拆 建

物料。為更妥善監察施工期間工

地的拆建物料會否被非法傾倒和

堆 填 ， 當 局 會 成 立 一 隊 監 察 小

組，定期巡視工地，並向環保署

匯報可疑個案。  

有關部門會在東涌西工程項目的

詳細設計階段，探討可否早日落

實環保措施和劃設保育地帶。  

R 3 0  ( a )  歡迎把草圖刊憲。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4 7 、 6 . 5 0 、

6 . 5 1 、 6 . 5 4 至 6 . 5 6 、 6 . 5 8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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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關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不足以長遠保育東涌河及東涌灣

系統。  

( c )  高度關注擬議的「住宅」及「鄉村式發展」地帶對東涌

灣的漁業、水質及生態的影響。  

( d )  關注「商業」地帶，特別是第 3 8 A 區規劃興建公共交

通交匯處的「商業」地帶，因為該公共交通交滙處會侵

入黃龍坑河口西岸的紅樹林，該處是斑灰蜻這種蜻蜓的

繁殖地。  

( e )  關注區內的破壞活動、東涌河及東涌灣的水文狀況、排

水、空氣污染 ( 特別是臭氧 ) ，以及土力安全風險。  

( f )  支持環保團體聯合提交的申述書。  

( g )  應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積極加入協調的土地用途，以進

一步提升東涌谷和東涌 灣的生態和文化價值，包括 ( i )

設立連接東涌谷不同遠足徑的生態旅遊樞紐； ( i i ) 設立

東 涌 河溯 溪基 地； ( i i i ) 闢設 融入原 有 天然 環境 的休 憩

用地和綠化區； ( i v ) 提供教育設施 ( 如博物館 ) ； ( v ) 在

東涌谷生態易受破壞的地區外設立遊客中心，有助市民

欣賞東涌河及東涌灣系統重要的生態價值； ( v i ) 方便遊

客以環保的方式前往區內各個景點； ( v i i ) 利用東涌河

現有的景觀和文化遺產來加強東涌河谷對遊客的吸引力

6 . 6 1 、 6 . 6 4 、 6 . 6 5 、 6 . 6 9 段 及

下列補充回應：  

土力安全風險  

對於關注東涌谷岩土穩定性的問

題，土木工程拓展署港島和離島

拓展處處長表示，東涌研究曾就

研究範圍進行土力評估，目的是

找出所有可能影響擬議發展及基

礎設施的潛在重大地基工程問題

及天然山坡災害。初步天然山坡

災 害 評 估 已 評 估 相 關 的 土 地 範

圍，發現並沒有無法克服的土 力

問題。建議在有關發展的詳細設

計階段進行詳細的天然山坡災害

評估，以決定是否須採取適當的

緩解措施。  

施工期的不良影響  

施工期內，工地監察小組將會監

督工程，以期盡量減輕對附近地

區 的 滋 擾 ， 包 括 空 氣 和 噪 音 污

染，並會密切監察施工情況，以

http://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hkbiodiversity/database/popup_record.asp?id=795&lang=tc#50473_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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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廣靜態康樂活動；以及 ( v i i i ) 作科研和教育用途。  

( h )  應落實草圖所建議的環境保護和保育的土地用途及立即

限制區內的交通，特別是工程車輛和機械。  

( i )  應强制收集建築及家居廢物並妥善處置。  

建議  

(i) 把䃟頭、東涌灣、田心及黃龍坑地區納入新的發展審批

地區圖或郊野公園擴建部分的範圍內。  

(ii) 設立河流自然公園。  

(iii) 把東涌河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iv) 把斑灰蜻生境納入河畔公園或其他合適的保育地帶內，

並把擬在第 3 8 A 區興建的公共交通交匯處遷往東涌市

中心地區第 1 0 7 區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或第

3 9 區的「住宅 ( 甲類 ) 1 」用地內。  

防承建商有舞弊行為。此外，承

建商須提交廢料管理計劃，闡述

所採取的良好工地作業模式，以

及盡量減少運輸廢料車程次數的

減廢措施等。對於關注會出現傾

倒東涌日後發展項目的拆建廢料

情況，東涌研究已評估施工期間

可能產生的建築和拆卸廢物。當

局 會 採 取 策 略 性 緩 解 措 施 ( 包 括

盡可能在工地把廢料分類、重用

拆 建 物 料 等 ) ， 以 盡 量 減 少 須 在

工地以外處置的過剩物料 。當局

亦會實施工程合約訂明的運載記

錄制度，確保承建商會妥善記錄

和核實棄置的拆建物料，以免承

建商在東涌非法傾倒和堆填拆建

物料。為更妥善監察施工期間工

地的拆建物料會否被非法傾倒和

堆 填 ， 當 局 會 成 立 一 隊 監 察 小

組，定期巡視工地，並向環保署

匯報可疑個案。  

有關部門會在東涌西工程項目的

詳細設計階段，探討可否早日落

實環保措施和劃設保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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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1  ( a )  關注「鄉村式發展」地入侵林地及東涌河的支流，這對

一些依賴林地為生且具保育價值品種的雀鳥會造成不良

影響。  

( b )  支持環保團體聯合提交的申述書。  

( c )  採 取 「 生 態 系 統 方 法 」 以 保 護 東 涌 谷 內 易 受 影 響 的 生

境。  

建議  

(i) 把河岸兩邊 3 0 米的範圍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以

保護所有天然河溪 ( 包括其所有支流 ) 。  

(ii) 從「鄉村式發展」地帶中剔出林地、河溪及濕地。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4 7 、 6 . 5 4 、

6 . 5 5 、 6 . 5 6 及 6 . 5 9 段。  

R 3 2  ( a )  支持劃設「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河畔公園」地帶，但

應擴大其範圍。  

( b )  草圖應採納由多個環保團體聯合擬備的建議發展審批地

區圖。  

( c )  關注生態易受影響的地方、東涌灣、東涌河及其沿岸地

帶，風水林和成齡林地、沿東涌灣海岸的泥灘和紅樹林

及其他植被。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4 7 、 6 . 5 4 至

6 . 5 6 、 6 . 5 8 、 6 . 5 9 及 6 . 6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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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反 對 把 風 水 林 劃 入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堤 堰 」 地

帶。  

建議  

(i) 根據環保團體建議的發展審批地區圖擴大「其他指定用

途」註明「河畔公園」地帶的範圍。  

(ii) 把 東 涌 河 河 口 附 近 的 土 地 劃 為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保育、生態旅遊及生態教育」地帶。  

(iii) 把生態易受影響的地方劃為保育地帶。  

(iv) 把東涌河的主流及其沿岸地帶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  

(v) 把風水林及成齡林地劃為「自然保育區」。  

(vi) 把東涌灣沿岸的泥灘及紅樹林劃為「海岸保護區」。  

(vii) 把果園、天然植被、林地、山邊灌木林和草地劃為「綠

化地帶」。  

R 3 3  ( a )  歡迎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刊憲，藉此對東涌谷地區內具

重要生態價值的地方的破壞生態活動採取法定規劃管執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4 7 、 6 . 5 5 、

6 . 5 6 及 6 . 6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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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 b )  關注政府沒有針對黃龍坑的不協調發展和傾倒廢物問題

實施有效的土地用途管制，無權就該等問題採取執管行

動。  

( c )  支持把牛凹及石榴埔北面的風水林劃入「自然保育區」

地 帶 以 作 保 護 ， 但 關 注 其 餘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和

「綠化地帶」內的風水林。  

建議  

(i) 把䃟頭／田心及黃龍坑納入新的發展審批地區圖。  

(ii) 把所有風水林所在之處劃為「自然保育區」。  

R 3 4  ( a )  關注草圖未能有效保護不少天然生境和林地，例如一些

風水林。  

( b )  環 評 報 告 所 指 潛 在 的 野 生 動 物 走 廊 位 於 莫 家 村 的 擬 議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莫家村日後的小型屋宇發展會

破壞和干擾生境，影響動物走廊。  

( c )  貫 穿 整 個 東 涌 谷 的 擬 建 道 路 會 中 斷 潛 在 的 野 生 動 物 走

廊。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9 、 6 . 3 0 、

6 . 3 2 、 6 . 4 7 、 6 . 5 0 、 6 . 5 2 、

6 . 5 3 、 6 . 5 5 、 6 . 5 6 、 6 . 6 5 、

6 . 6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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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應拆除非法搭建的橋樑或以環保設計的道路取代，以防

野生動物在道路上被殺或阻礙野生動物在橋樑下和河床

上經過。  

( e )  關注第 4 5 B 區擬設雨水滯留及處理池的圍欄設計可能

會阻塞或妨礙野生動物自由活動。  

( f )  尊重、承諾及實施《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原則。  

( g )  仔細檢討東涌谷能否承受擬增加的人口。  

建議  

(i) 不應把易受影響和具重要生態價值的生境及河溪的沿岸

地帶劃入「鄉村式發展」地帶或其他發展區地帶。  

(ii) 根據申述人的建議地點擴大保育地帶的範圍，確保可形

成有效的野生動物走廊。  

(iii) 把第 6 1 A 區的住宅地帶改劃為「綠化地帶」。  

(iv) 把所有風水林的所在之處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而非

「綠化地帶」或「鄉村式發展」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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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5  ( a )  關注住宅和鄉村式發展對東涌灣生態的影響、東涌河谷

的違規土地用途、東涌的環境和周遭水域的生態、社區

設施和就業機會的提供，以及交通設施的承受力。  

( b )  應預留土地作農業和收集廚餘等用途。  

( c )  關注把原本打算作農業用途的一些土地劃為「鄉村式發

展」地帶，而有關擴展「鄉村式發展」地帶一事，環境

影響評估並未有充分理由支持。  

( d )  支持環保團體提出的「東涌河河流自然公園」的建議及

相關的污水處理要求，以加強保育東涌河谷的生態。  

( e )  應在擴展區及鄰近逸東邨的地方預留多些政府、機構及

社區用地，以提供東涌居民爭取多年的街市、墟市和市

政大廈，並把這些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結合東涌谷現

有的農業活動，以發展地方經濟。  

( f )  按照人口預測檢討計劃興建的學校數量，以期釋放更多

土地發展其他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  

( g )  進一步檢討東涌各區內道路網絡和北大嶼山公路及屯門

至赤鱲角連接路在東涌擴展計劃完成後的車流量以及東

涌綫的承受力。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2 7 、

6 . 2 9 、 6 . 3 0 、 6 . 3 2 、 6 . 3 3 、

6 . 3 8 、 6 . 4 7 、 6 . 4 9 、 6 . 5 8 、

6 . 6 1 及 6 . 6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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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i) 制定涵蓋䃟頭及黃龍坑等地區的發展審批地區圖。  

(ii) 減低東涌新市鎮擴展區的發展密度和人口。  

(iii) 取消東涌谷和東涌灣內的「商業」、「住宅 ( 甲類 ) 」及

「住宅 ( 丙類 ) 」地帶。  

R 3 6  ( a )  保育生態價值高的東涌河和東涌谷。  

( b )  擬議的住宅區面積太大，可能須進行大量土地平整及興

建工程。關注建築廢料和工程或會影響河流。  

( c )  關注把石門甲及沿東涌河一帶一些全新土地劃為「鄉村

式發展」地帶。  

( d )  應進行詳細的生態評估，並把具生態價值的地方劃為保

育相關地帶。  

建議  

(i) 盡量縮减「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例如只覆蓋現有

建築物。  

(ii) 把列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䃟頭海灘納入分區計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4 7 、 6 . 5 0 、

6 . 6 2 及 6 . 6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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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大綱草圖以提供保護。   

R 3 7  ( a )  對於為應付逾 1 2 0 % 的小型屋宇新需求而在石榴埔劃設

大範圍的「鄉村式發展」地帶有保留，這個需求量並沒

有有力理據支持。  

( b )  第三階段的公衆諮詢曾建議把該「鄉村式發展」地帶的

北部劃為「農業」地帶。當局須解釋作出更改的原因。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4 9 段。此外，

石榴埔的「鄉村式發展」地帶除

了要應付所屬村民的小型屋宇需

求外，還須應付東涌鄉內供發展

小型屋宇的土地不足的其他鄉村

的需求。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  

第 1 0 1 7 7 號附件 V I   

對申述的意見的摘要及規劃署的回應  

意見編號  

S / I - T C V / 1 -  

意見的理據／建議  規劃署的回應  

C 1 至 C 4  對 R 1和 R 2的申述表示關注，支持在稔園發展靈灰安置

所，並認為稔園沒有合適的土地發展村屋。  

建議：  

把稔園村指定作「機構或社區」用途。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文件第

6 . 1 7至 6 . 1 9段。  

C 5  支持R 8 (由同一公司提交 )的申述。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2 0及 6 . 2 1段。  

C 6 至 C 1 1  ( a )  反對 R 3 至 R 9 及在稔園發展靈灰安置所的申述，

有關發展會引致社會、生態、交通、衞生和治安問

題。  

( b )  支持把稔園村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及把第 6 7區

劃為「住宅 (丙類 ) 2」地帶。  

建議：  

在稔園提供更多康樂設施。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1 7至 6 . 2 1及 6 . 3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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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2  反對R 3 3的申述，並表示䃟頭村逾 9 0 %的土地都是私人

擁有的。村民會支持政府就政府土地的社區設施和交通

進行長遠規劃，尤其是在東涌與大澳之間闢建緊急車輛

通道。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4 7、 6 . 5 5、 6 . 5 6及 6 . 6 2

段。   

C 1 3 和 C 1 4  ( a )  對 R 3 至 R 6 的申述表示關注，並認為東涌未必有

合適的用地發展靈灰安置所。  

( b )  對 R 1 0 和 R 1 1 的申述表示關注，不贊成把「其他

指定用途」註明「雨水滯留及處理池」地帶改劃為

「住宅 (丙類 ) 2」地帶或其他用途地帶的建議。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1 7至 6 . 1 9、 6 . 4 1、 6 . 4 2

及 6 . 4 6段。  

C 1 5  ( a )  對 R 1 和 R 2 的申述表示關注，認為擴大「鄉村式

發展」地帶既不能解決香港當前的房屋問題，並會

進一步破壞東涌谷農地和東涌河的生態。  

( b )  對 R 3 至 R 7 和 R 9 的申述表示關注，不支持把靈

灰安置所發展項目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

帶，因為這會把現有的靈灰安置所合法化，以及對

東涌谷的社區和生態造成負面影響。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1 7至 6 . 1 9及 6 . 4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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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6  ( a )  同意 R 1 1 支持設立河畔公園的申述，但認為在東

涌谷發展低密度的私人住宅不能解決房屋需要。  

( b )  對R 1 2和R 1 4的申述表示關注，認為政府不應只照

顧原居村民的利益而犧牲環保。  

建議：  

刪除所有住宅發展項目，加強保育東涌谷的自然環境。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2 2至 6 . 2 4、 6 . 3 4、 6 . 3 7

及 6 . 4 7段。  

C 1 7  支持R 1 1有關把廣泛地方指定作防洪用途的申述，亦支

持R 1 1認為政府應收回劃為「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河

畔公園」地帶、「自然保育區」地帶和「海岸保護區」

地帶的私人土地，並承擔管理責任的意見。  

建議：  

改劃未來鐵路站 5 0 0米範圍內的「其他指定用途」註明

「雨水滯留及處理池」地帶，以作發展用途，而該雨水

滯留及處理池應遷至第 8 0區的「休憩用地」地帶的地

底。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4 1至 6 . 4 2、 6 . 4 6及 6 . 5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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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8   支持 R 2 8、R 3 0和R 3 3的申述，並對東涌河谷的不協調

發展和惡意破壞生態行為表示關注。  

建議：  

要求當局為田心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或把該區納入郊野

公園範圍。  

見城規會文件第 6 . 6 1及 6 . 6 2段。  

C 1 9  支持R 3 5有關擬議住宅／鄉村發展會影響東涌河谷、東

涌谷和東涌灣的生態的申述，並認為政府考慮發展需要

前，應採取保護措施。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2 7 、 6 . 2 9 、

6 . 3 0、 6 . 3 2、 6 . 3 3、 6 . 3 8、 6 . 4 7、 6 . 4 9、

6 . 5 8、 6 . 6 1及 6 . 6 2段。  

C 2 0  ( a )  東涌河谷的下游和東涌灣是圓尾鱟和中國鱟的重要

繁殖和育幼地，因此東涌對馬蹄蟹很重要。保護該

區對確保這兩個物種在香港持續生長十分重要。  

( b )  對 R 1 5 至 R 2 1 和 R 2 9 的申述表示關注，認為應從

整個河流系統來考慮東涌河的生態和價值，並善用

東涌谷的生態作教育用途。  

( c )  就 R 3 2 有關把東涌河河口附近的土地劃為「其他

指定用途」註明「保育、生態旅遊及生態教育」地

帶的申述提出意見。  

( d )  就 R 3 5 有關提供社區設施和就業機會的申述提出

見城規會文件第 7 . 2段對行人板道建議的具

體回應，以及第 6 . 4 7、 6 . 5 4、 6 . 5 7及 6 . 5 8

至 6 . 6 0段對其他理據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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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並支持「東涌河自然河畔公園」的建議。  

( e )  東涌谷河谷對香港的圓尾鱟，十分重要。  

( f )  東涌灣接待遊客的能力已超出負荷。  

( g )  識別人口和遊客增加對東涌生物多樣性的威脅。  

( h )  擬議的行人板道會視東涌河為整個河流系統；達致

大嶼山發展計劃的目標，即採用「點、線、面」的

方法來連接具保育價值的地方以吸引遊客，並為河

畔公園增值；在香港提供生態教育資源；紓緩東涌

接待遊客能力超出負荷的問題；在東涌河谷下游採

取適當措施以保護該處的生物多樣性，同時准許遊

客前往該區但不得加以破壞，以達致保育、生態旅

遊和生態教育的目的；為本地家庭提供社區資源，

以供享用，並有助創造區內就業機會；以及支持和

配合大嶼山發展計劃，在東涌設立「河岸暨生物多

樣化公園」，並擴大該公園的範圍以便把潮間泥灘

納入草圖。  

建議：  

(i) 闢建無間斷的行人板道，連接河岸暨生物多樣化公

園與東涌的潮間泥灘。  



-  6  -  

(ii) 採用「點、線、面」的方法，連接河岸暨生物多樣

化公園與橫跨泥灘的行人板道，以善用東涌所有生

態環境。  

(iii) 首先主要成為一項教育設施，然後作為一項供區內

居民使用的美化市容設施，再成為環保團體的一項

設施，和最後才發展成為一項旅遊設施。  

(iv) 付予東涌河谷適當的保育地位，以保護該處的生物

多樣性，同時准許闢建行人板道。  

(v) 指定東涌灣為海洋保護區，或付予該處相當的保育

地位，限制遊客進入以制止進一步破壞該區。  

(vi) 推廣東涌為大嶼山的「活化石自然護理區及行人板

道」。  

C 2 1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應建立地區經濟。  

( c )  反對把農地改作其他用途，並要求把農地保留作農

業用途。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及 6 . 6 4至 6 . 7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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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2 和 C 7 6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應保護東涌的自然環境。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及 6 . 6 4至 6 . 7 0段。  

C 2 3 、 C 2 5 、

C 3 6 、 C 4 8 、

C 5 1 、 C 6 2 、

C 7 1 、 C 7 2 、

C 7 9 和 C 8 2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有需要在東涌興建由食物環境衛生署 (下稱「食環

署」 )營運的街市。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 6 . 6 4至 6 . 7 0及 7 . 3段。  

C 2 4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有需要在東涌興建由食環署營運的街市。  

( c )  政府應進行有關在東涌闢建水路交通設施的研究。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 6 . 6 4至 6 . 7 0及 7 . 3段。  

C 2 6 、 C 2 8 、

C 3 0 至 C 3 1、

C 3 3 至 C 3 5、

C 3 9 、 C 4 0 、

C 4 2 、 C 4 6 、

C 4 9 、 C 5 0 、

C 5 2 至 C 5 5、

C 5 7、 C 5 8 至

C 6 0、 C 6 3 至

支持R 1 5至R 2 9的申述。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及 6 . 6 4至 6 . 7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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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 7 、 C 7 0 、

C 7 3 、 C 7 5 、

C 7 7 、 C 7 8 、

C 8 1、 C 8 3 至

C 8 5  

C 2 7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應改善及增加連接機場的小巴服務。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及 6 . 6 4至 6 . 7 0段。  

C 2 9  ( a )  支持R 1 5至R 2 9的申述。  

( b )  有需要在東涌興建由食環署營運的街市。  

( c )  計算東涌的交通容量時，應採用較低的飽和點。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 6 . 6 4至 6 . 7 0及 7 . 3段。  

C 3 2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有需要在東涌興建由食環署營運的街市。  

( c )  應盡快落實東涌西鐵路站的工程。  

( d )  應保留東涌灣。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 6 . 6 4至 6 . 7 0及 7 .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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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7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應保護郊區。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及 6 . 6 4至 6 . 7 0段。  

C 4 1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反對發展東涌。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及 6 . 6 4至 6 . 7 0段。  

C 4 3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不必有由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營運的街市。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及 6 . 6 4至 6 . 7 0段。  

C 4 4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反對填海。  

( c )  首要工作應是改善東涌的社區設施。  

( d )  需要就東涌新市鎮擴展區作進一步討論。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及 6 . 6 4至 6 . 7 0段及下列

補充回應：  

當局進行東涌研究時，已完成三個階段

的公眾參與活動， 當時 曾就是否有需要

拓展東涌新市鎮擴展區進行討論，有關

的公眾意見 亦 已適當納入東涌研究提出

的建議發展大綱圖。  

 

C 4 5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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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官、商與村民互相謀取利益。  6 . 5 9、 6 . 6 1、 6 . 6 2及 6 . 6 4至 6 . 7 0段。  

C 4 7  ( a )  支持R 1 5至R 2 9的申述。  

( b )  東涌需要一個完善的綠化規劃。  

( c )  應提供充足的本地就業支援。  

( d )  有需要闢設租金較低廉的街市，以及改善該區的治

安和環境衞生。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 6 . 6 1 、 6 . 6 2 、 6 . 6 4 至 6 . 7 0 及 7 . 3 段

及下列補充回應：  

當局已為 東涌市中心 和東涌新市鎮擴展

區闢設和 規劃全面的 休憩用地 網絡，並

進行綠化和美化市容。  

 

C 5 6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應保留地區特色。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及 6 . 6 4至 6 . 7 0段。  

C 6 1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不應在東涌興建任何商場、展覽中心和度假中心，

以及連接內地的橋。  

( c )  為拯救海豚，不應進行填海工程。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及 6 . 6 4至 6 . 7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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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 8  ( a )  支持R 1 5至R 2 9的申述。  

( b )  有需要在東涌興建由食環署營運的街市。  

( c )  應降低發展密度。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 6 . 6 4至 6 . 7 0及 7 . 3段。  

C 6 9  ( a )  支持R 1 5至R 2 9的申述。  

( b )  有需要在東涌興建由食環署營運的街市。  

( c )  不應進行沒有理據支持的發展。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 6 . 6 4至 6 . 7 0及 7 . 3段。  

C 7 4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有需要在東涌興建由食環署營運的街市和熟食中

心。  

( c )  房屋委員會應准許居民在公共屋邨的露天地方闢設

市集。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 6 . 6 4至 6 . 7 0及 7 .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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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8 0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市民的重大需求是在東涌闢建單車徑、大型公園、

休憩用地及由食環署營運的街市，而不是發展商業

及私人住宅。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 6 . 6 4至 6 . 7 0及 7 . 3段。  

C 8 6  ( a )  支持 R 1 5 至 R 2 9 的申述。  

( b )  有需要在東涌興建由食環署營運的街市。  

( c )  不應破壞林地區域。  

( d )  應改善區內的交通連接。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6 . 6 1、 6 . 6 2、 6 . 6 4至 6 . 7 0及 7 . 3段。  

C 8 7  ( a )  支持R 1 5至R 2 9的申述。  

( b )  有需要在東涌興建由食環署營運的街市。  

( c )  市民對闢設深夜營業的食肆有需求。  

見 城 規 會 文 件 第 6 . 2 5 至 6 . 3 0 、 6 . 3 2 、

6 . 3 8、 6 . 3 9、 6 . 4 7至 6 . 4 9、 6 . 5 1、 6 . 5 3至

6 . 5 9 、 6 . 6 1 、 6 . 6 2 、 6 . 6 4 至 6 . 7 0 及 7 . 3 段

及下列補充回應： 「食肆」用途可在個

別土地用途地帶提供，例如在草圖上的

「商業」地帶和「鄉村式發展 」地帶 。

不過，闢設食肆須遵從相關規例，申請

人亦須就對周邊地 方 的影響徵詢政府部

門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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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東涌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就東涌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就東涌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就東涌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I-TCV/1S/I-TCV/1S/I-TCV/1S/I-TCV/1提出的申述個案編號提出的申述個案編號提出的申述個案編號提出的申述個案編號R1-R38R1-R38R1-R38R1-R38號號號號
以及相關意見個案編號以及相關意見個案編號以及相關意見個案編號以及相關意見個案編號C1-C87C1-C87C1-C87C1-C87作出考慮作出考慮作出考慮作出考慮

1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50 METRESMETRES

米米米米 米米米米1 : 7 500   SCALE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比例尺

VILLAGE ENVIRONS, LAND OWNERSHIP AND PROPOSED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ZONE
鄉村範圍鄉村範圍鄉村範圍鄉村範圍、、、、土地業權及擬議土地業權及擬議土地業權及擬議土地業權及擬議「「「「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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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ZONE

擬議擬議擬議擬議「「「「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鄉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VILLAGE ENVIRONS

鄉村範圍鄉村範圍鄉村範圍鄉村範圍

PRIVATE LAND AREA ABOUT 55.14 ha (33%)

私人土地面積約私人土地面積約私人土地面積約私人土地面積約５５.１４５５.１４５５.１４５５.１４公頃(公頃(公頃(公頃(３３３３３３３３％)％)％)％)

LEGEND圖例                   圖例                   圖例                   圖例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規劃範圍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規劃範圍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規劃範圍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規劃範圍
PLANNING SCHEME OF
THE DRAFT OUTLINE ZONING PLAN

實地照片觀景點(參閱圖實地照片觀景點(參閱圖實地照片觀景點(參閱圖實地照片觀景點(參閱圖H-12a)H-12a)H-12a)H-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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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 TO PLAN H-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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